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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一：应收票据是否应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以往我们只对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现

在准则规定所有的应收款项都

要计提坏账准备，这其中就包

括应收票据。但是否应对企业

所有的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

呢？有人主张应当分情况而论：

因为商业汇票按承兑人不同，

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

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由收款人

或付款人签发，由付款人承兑，

汇票到期时，如果付款人的存

款不足支付票款时，银行不负

责付款，因此商业承兑汇票存

在坏账风险。而银行承兑汇票

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

存款人签发，由银行承兑。如果

汇票付款人在汇票到期日未能

足额缴存票款时，承兑银行应

凭票向持票人无条件付款，因

此对持票企业来说，银行承兑汇票不存在坏账风险。所以按实

质重于形式的要求，应收票据期末只需对商业承兑汇票计提

坏账准备。对此看法笔者认为不妥，银行承兑汇票虽由银行承

兑，但银行也是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

也会有破产倒闭的风险。尤其是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爆发后，西方很多银行的破产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无

论是按照谨慎性的要求还是从简化核算的角度，企业都应对

所有的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

争议二：带追索权的带息应收票据贴现时，“短期借款”科

目是按票据到期值核算还是按票据贴现时的账面价值核算？

例：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伊7年 11月 1日销售

产品一批，价款 500 000元，增值税税率 17%，收到购货单位

开出的票面金额为 585 000元、期限为 6个月、年利率为 4%

的带息商业承兑汇票。该企业于 20伊8年 2月 6日将票据贴

现，银行贴现利率为 6%。票据到期时购货单位无力支付票款，

贴现银行从该企业账户划款。

分析：应收票据贴现是指持票人因急需资金，将尚未到期

的商业汇票背书转让给银行，银行受理后，从票据到期值中扣

除按银行的贴现率计算确定的贴现息后，将余额付给贴现企

业的业务活动。因为该票据到期时购货单位无力支付票款，贴

现银行从贴现企业账户划款，因此该票据属于带追索权的商

业汇票，贴现时应视作贴现企业向银行取得一笔短期借款。

票据到期值=585 000伊（1+4%伊6衣12）=596 700（元），贴

现天数=23+31+30=84（天），贴现息=596 700伊6%伊84衣360=

8 353.8（元）。

票据贴现时：借：银行存款 588 346.2元，财务费用 8 353.8

元；贷：短期借款 596 700元。

有人主张“短期借款”科目不应以票据的到期值 596 700

元核算，而应按票据贴现时的账面价值 588 900元（585 000+

585 000伊4%伊2衣12）核算。笔者认为，贴现本质是企业的一种

融资行为、银行的一种贷款行为，既然贴现利息是按票据到期

值计算的，票据到期值实质就是企业借款的本金，而“短期借

款”科目就是专门核算企业短期借款本金增减变动情况及余

额的，因此带追索权的带息应收票据贴现时，“短期借款”科

目应该按票据到期值核算而不是按票据贴现时的账面价值

核算。

争议三：带息应收票据转让时转让方是否要确认票据未

到期的利息收入？是否要按照应收票据的种类分别进行账务

处理？

例：甲企业 20伊8年 2月 1日向乙单位采购材料一批，价

款 140 000元，增值税额 23 800元。甲企业将其持有的票面金

额为 120 000元、期限为 3个月、票面利率为 5%的带息商业

汇票（出票日为 20伊7年 12月 1日）背书转让给乙单位，其差

额用银行存款支付，材料已入库（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

会计分录为：借：原材料 14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23 800元；贷：应收票据 120 500元，财务

费用 1 000元，银行存款 42 300元。

于是有人质疑既然票据已经转让，票据转让人就不应确

认未到期的 1 000元利息收入，此笔利息收入应归属于票据

受让人。因此会计分录应改为：借：原材料 140 000元，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3 800 元；贷：应收票据

120 500元，银行存款 43 300元。

对此笔者认为该质疑固然有理，但并未切入问题实质。票

据转让业务的分录应比照票据贴现业务编制。首先要区别转

让票据的种类是带追索权的还是不带追索权的，因为这决定

了转让时转让方贷记的会计科目是“应收票据”科目还是其他

负债类科目；其次再根据转让双方相关合同或协议确定的未

到期利息收入归属进行账务处理，因为此未到期利息收入无

论归属何方都是合理的，只要转让时双方有明确约定就行。因

此，上面的两个分录均为不带追索权票据转让的会计处理：其

中第一个分录为双方约定票据未到期的 2个月利息收入归属

转让方，第二个分录为双方约定票据未到期的 2个月利息收

入归属受让方。

如果此票据为带追索权的商业汇票，则转让时不能核销

应收票据的账面价值，而应将其转入应付账款。如果双方约定

票据未到期的 2个月利息收入归属转让方时：借：原材料

14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3 800元；

贷：应付账款 120 500元，银行存款 43 300元。

此后，转让方仍旧需按月计提票据利息收入（如无确凿证

据表明出票人到期无力支付票款）：借：应收票据 500元；贷：

财务费用 500元。

如票据到期，受让方不能收回票款，转让方需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时：借：应付账款 120 500元；贷：银行存款 120 500元。

借：应收账款 121 500元；贷：应收票据 121 500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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